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秀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賴國欽律師

輔  佐  人  謝海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敏玲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0

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秀玲犯傷害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許華犯傷害罪，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秀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凌晨0時32分前後，在臺北市○

○區○○街00巷00號1樓樂適足體養生會館（下稱本案會

館）內，向許華質問是否有在外散布劉秀玲「喜歡別的男

人」等謠言（許華被訴涉嫌誹謗部分，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

處分），雙方一語不合，竟俱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互

相出手毆打、拉扯對方之頭髮及身體部位，劉秀玲更持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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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內水果刀企圖揮砍許華，許華則自會館內退出會館外，

並持黑色雨傘與劉秀玲對峙，直至員警獲報到場處理，許華

因此受有頭皮撕裂傷、腳部與腹壁挫傷等傷害，而劉秀玲則

受有左側前胸壁擦挫傷、頭部挫傷、臉部擦挫傷、頸部挫

傷、左側肩膀挫傷、左前臂挫傷併皮下血腫、上腹部挫傷等

傷害。

二、案經許華、劉秀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劉秀玲、許華

2人（以下逕稱其名）及其等辯護人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

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

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

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

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劉秀玲部分：

　　上述事實業據劉秀玲於本院審理時時坦承不諱（本院易字卷

第37、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華、證人即本案會館負

責人吳鳳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大致相符（偵卷第7至1

1、19至21、91至93頁），並有許華之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

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

片暨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在卷可稽（偵卷第23、51至55頁、

本院易字卷第51至61頁），足認劉秀玲上述任意性之自白與

事實相符，而可憑信。

二、被告許華部分：

　　訊據許華固坦承於上述時地有抓劉秀玲頭髮之事實，惟否認

有何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是劉秀玲先打我的云云（本院易

字卷第45頁）。辯護人則為許華之利益辯稱：許華並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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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玲之故意，許華是迫於生命身體危險才退到本案會館門

口持黑傘防衛等語（本院易字卷第47頁）。惟查：

　㈠許華與劉秀玲於本案會館內已有互相攻擊傷害之事實：

　1.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延吉街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

51至55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24：25時，許華自畫面左側跨越馬路走至

畫面右下方，進入本案會館內。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2：13時，劉秀玲自畫面右下方騎乘電動

車至本案會館前停放，進入本案會館內。

　⑶畫面顯示時間00：35：55時，許華右手持黑色長柄雨傘，自

本案會館內倒退走出，面對會館內說話，手中雨傘指著會館

內部，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會館，

直到員警抵達現場。

　2.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八德路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

55至61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35：54時，許華手持長柄雨傘自本案會館

倒退至道路，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

會館。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7：02時，可見許華前方、本案會館內伸

出一持短刀的手臂，朝許華方向揮舞。

　⑶畫面顯示時間00：42：54時，1輛警車在本案會館前停放，2

名制服員警下車走向許華。

　3.綜合上述2段勘驗影片之內容，可知劉秀玲有持刀在本案會

館外向許華揮舞，但經前述勘驗內容，並未見雙方有互相朝

對方攻擊行為，僅互持工具對峙及對話；互核證人吳鳳嬌於

警詢時證稱：劉秀玲、許華雙方在店裡看到，便開始起口角

糾紛，之後2人打起來，我沒有看清楚誰先動手，由店內炒

到店外，在店外就沒有再打架，劉秀玲拿店裡的水果刀，許

華拿黑的雨傘，2人打成一塊等語（偵卷第20頁），參以許

華於員警到場後製作筆錄時所拍攝之頭部刀傷的傷勢照片、

劉秀玲之頸部紅腫挫傷傷勢照片（偵卷第53至55頁），足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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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玲及許華2人於本案會館內已有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

　㈡許華所為難認屬正當防衛：

　1.劉秀玲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指述：我問許華為什麼

到處造謠說我喜歡別的男人？她說我沒有證據，我以為她手

指過來是要打我，我就出手，一開始在店內許華抓我頭髮，

我也抓她頭髮，互拉頭髮，後來我先鬆手，許華就轉身拿黑

傘要打我，所以我也拿了1把水果刀，2人就互毆起來等語

（偵卷第15、88頁，本院易字卷第45頁）；許華於警詢及本

院審理時亦自承：劉秀玲一進店裡就打我1巴掌，然後雙手

抓我頭髮，我也雙手抓她頭髮，動手過程有互相叫罵，僵持

了一會，劉秀玲邊罵邊走到店裡冰箱上拿水果刀砍我右額頭

1下，我就跑出店外拿雨傘要自衛，劉秀玲就衝出來說要砍

死我，我們在店門口叫囂等語（偵卷第9至11、92頁，本院

易字卷第45、46頁），而證人吳鳳嬌亦證述：雙方起口角後

打起來等語（偵卷第20頁），可見被告2人在本案會館內已

有互相拉扯攻擊之情，且依許華所述，難認其係出於防衛自

己之意思而為之。

　2.雖劉秀玲在本案會館外有持水果刀向許華揮舞，而許華亦持

黑色雨傘朝向劉秀玲，但雙方於店外僅互相以言語叫罵及對

峙，並無發生其他傷害行為，亦無從以許華事後持傘保護防

衛自己安全之舉，反推其於本案會館內亦屬正當防衛之情，

是許華及其辯護人之主張難認可採。

　㈢依許華自述攻擊劉秀玲之身體部位，亦與劉秀玲於案發當日

前往急診後，經醫師診斷之傷勢大致相符，有臺安醫院診斷

證明書在卷可佐（偵卷第25頁），足認許華有於本案會館

內，徒手攻擊劉秀玲之行為，與劉秀玲經診斷後之傷勢間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衡諸上述證人吳鳳嬌、劉秀玲之證述內

容，可見於案發前劉秀玲因質疑許華有在外造謠流言，2人

因此發生口角衝突，堪認許華因被質疑言行，未能妥適控制

情緒下，而對劉秀玲有所不滿之情，則被告主觀上應有傷害

劉秀玲之動機及意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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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被告許華上述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

確，是被告2人上述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罪數關係：

　　被告2人各自基於同一之傷害犯意，在上述時間、地點，互

相接續徒手毆打對方，各該行為之時間、地點密接，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

接續犯，而各論以包括之一罪。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劉秀玲因懷疑許華在外

散佈謠言，而有影響其與配偶間感情，與許華於本案會館內

發生口角糾紛，竟不思控制情緒、尊重他人，循理性方式、

合法途徑解決爭端，許華因不滿劉秀玲之言詞過當而出手傷

人，被告2人進而互毆，致雙方各自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

勢，實均屬不該；考量劉秀玲犯後坦認犯行、許華否認犯罪

之犯後態度，雙方未能達成和解並賠償各自之損害，劉秀玲

先出手傷害許華之起因及持水果刀傷害之情節、被告2人各

自所受傷害程度；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學經歷、

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49頁），暨被告2人犯罪動

機、素行、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

資懲儆。

肆、關於沒收部分之說明

　　本案所扣案之水果刀及黑色雨傘固為被告2人互相所持之工

具，惟該等物品均為本案會館所有，且屬日常生活可見之

物，價值亦非高昂，可於一般商店輕易購得，尚無可藉由剝

奪其所有而達杜絕或預防相類犯罪再度發生之作用，因認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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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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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秀玲






選任辯護人  賴國欽律師
輔  佐  人  謝海風








被      告  許華  




選任辯護人  楊敏玲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0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秀玲犯傷害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許華犯傷害罪，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秀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凌晨0時32分前後，在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樂適足體養生會館（下稱本案會館）內，向許華質問是否有在外散布劉秀玲「喜歡別的男人」等謠言（許華被訴涉嫌誹謗部分，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雙方一語不合，竟俱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互相出手毆打、拉扯對方之頭髮及身體部位，劉秀玲更持本案會館內水果刀企圖揮砍許華，許華則自會館內退出會館外，並持黑色雨傘與劉秀玲對峙，直至員警獲報到場處理，許華因此受有頭皮撕裂傷、腳部與腹壁挫傷等傷害，而劉秀玲則受有左側前胸壁擦挫傷、頭部挫傷、臉部擦挫傷、頸部挫傷、左側肩膀挫傷、左前臂挫傷併皮下血腫、上腹部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許華、劉秀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劉秀玲、許華2人（以下逕稱其名）及其等辯護人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劉秀玲部分：
　　上述事實業據劉秀玲於本院審理時時坦承不諱（本院易字卷第37、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華、證人即本案會館負責人吳鳳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大致相符（偵卷第7至11、19至21、91至93頁），並有許華之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在卷可稽（偵卷第23、51至55頁、本院易字卷第51至61頁），足認劉秀玲上述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
二、被告許華部分：
　　訊據許華固坦承於上述時地有抓劉秀玲頭髮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是劉秀玲先打我的云云（本院易字卷第45頁）。辯護人則為許華之利益辯稱：許華並無傷害劉秀玲之故意，許華是迫於生命身體危險才退到本案會館門口持黑傘防衛等語（本院易字卷第47頁）。惟查：
　㈠許華與劉秀玲於本案會館內已有互相攻擊傷害之事實：
　1.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延吉街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51至55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24：25時，許華自畫面左側跨越馬路走至畫面右下方，進入本案會館內。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2：13時，劉秀玲自畫面右下方騎乘電動車至本案會館前停放，進入本案會館內。
　⑶畫面顯示時間00：35：55時，許華右手持黑色長柄雨傘，自本案會館內倒退走出，面對會館內說話，手中雨傘指著會館內部，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會館，直到員警抵達現場。
　2.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八德路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55至61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35：54時，許華手持長柄雨傘自本案會館倒退至道路，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會館。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7：02時，可見許華前方、本案會館內伸出一持短刀的手臂，朝許華方向揮舞。
　⑶畫面顯示時間00：42：54時，1輛警車在本案會館前停放，2名制服員警下車走向許華。
　3.綜合上述2段勘驗影片之內容，可知劉秀玲有持刀在本案會館外向許華揮舞，但經前述勘驗內容，並未見雙方有互相朝對方攻擊行為，僅互持工具對峙及對話；互核證人吳鳳嬌於警詢時證稱：劉秀玲、許華雙方在店裡看到，便開始起口角糾紛，之後2人打起來，我沒有看清楚誰先動手，由店內炒到店外，在店外就沒有再打架，劉秀玲拿店裡的水果刀，許華拿黑的雨傘，2人打成一塊等語（偵卷第20頁），參以許華於員警到場後製作筆錄時所拍攝之頭部刀傷的傷勢照片、劉秀玲之頸部紅腫挫傷傷勢照片（偵卷第53至55頁），足徵劉秀玲及許華2人於本案會館內已有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
　㈡許華所為難認屬正當防衛：
　1.劉秀玲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指述：我問許華為什麼到處造謠說我喜歡別的男人？她說我沒有證據，我以為她手指過來是要打我，我就出手，一開始在店內許華抓我頭髮，我也抓她頭髮，互拉頭髮，後來我先鬆手，許華就轉身拿黑傘要打我，所以我也拿了1把水果刀，2人就互毆起來等語（偵卷第15、88頁，本院易字卷第45頁）；許華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亦自承：劉秀玲一進店裡就打我1巴掌，然後雙手抓我頭髮，我也雙手抓她頭髮，動手過程有互相叫罵，僵持了一會，劉秀玲邊罵邊走到店裡冰箱上拿水果刀砍我右額頭1下，我就跑出店外拿雨傘要自衛，劉秀玲就衝出來說要砍死我，我們在店門口叫囂等語（偵卷第9至11、92頁，本院易字卷第45、46頁），而證人吳鳳嬌亦證述：雙方起口角後打起來等語（偵卷第20頁），可見被告2人在本案會館內已有互相拉扯攻擊之情，且依許華所述，難認其係出於防衛自己之意思而為之。
　2.雖劉秀玲在本案會館外有持水果刀向許華揮舞，而許華亦持黑色雨傘朝向劉秀玲，但雙方於店外僅互相以言語叫罵及對峙，並無發生其他傷害行為，亦無從以許華事後持傘保護防衛自己安全之舉，反推其於本案會館內亦屬正當防衛之情，是許華及其辯護人之主張難認可採。
　㈢依許華自述攻擊劉秀玲之身體部位，亦與劉秀玲於案發當日前往急診後，經醫師診斷之傷勢大致相符，有臺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偵卷第25頁），足認許華有於本案會館內，徒手攻擊劉秀玲之行為，與劉秀玲經診斷後之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衡諸上述證人吳鳳嬌、劉秀玲之證述內容，可見於案發前劉秀玲因質疑許華有在外造謠流言，2人因此發生口角衝突，堪認許華因被質疑言行，未能妥適控制情緒下，而對劉秀玲有所不滿之情，則被告主觀上應有傷害劉秀玲之動機及意欲存在。
四、綜上所述，被告許華上述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是被告2人上述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罪數關係：
　　被告2人各自基於同一之傷害犯意，在上述時間、地點，互相接續徒手毆打對方，各該行為之時間、地點密接，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各論以包括之一罪。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劉秀玲因懷疑許華在外散佈謠言，而有影響其與配偶間感情，與許華於本案會館內發生口角糾紛，竟不思控制情緒、尊重他人，循理性方式、合法途徑解決爭端，許華因不滿劉秀玲之言詞過當而出手傷人，被告2人進而互毆，致雙方各自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均屬不該；考量劉秀玲犯後坦認犯行、許華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雙方未能達成和解並賠償各自之損害，劉秀玲先出手傷害許華之起因及持水果刀傷害之情節、被告2人各自所受傷害程度；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學經歷、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49頁），暨被告2人犯罪動機、素行、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肆、關於沒收部分之說明
　　本案所扣案之水果刀及黑色雨傘固為被告2人互相所持之工具，惟該等物品均為本案會館所有，且屬日常生活可見之物，價值亦非高昂，可於一般商店輕易購得，尚無可藉由剝奪其所有而達杜絕或預防相類犯罪再度發生之作用，因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秀玲



選任辯護人  賴國欽律師
輔  佐  人  謝海風




被      告  許華  


選任辯護人  楊敏玲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0
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秀玲犯傷害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許華犯傷害罪，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秀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凌晨0時32分前後，在臺北市○○
    區○○街00巷00號1樓樂適足體養生會館（下稱本案會館）內
    ，向許華質問是否有在外散布劉秀玲「喜歡別的男人」等謠
    言（許華被訴涉嫌誹謗部分，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雙方一語不合，竟俱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互相出手毆
    打、拉扯對方之頭髮及身體部位，劉秀玲更持本案會館內水
    果刀企圖揮砍許華，許華則自會館內退出會館外，並持黑色
    雨傘與劉秀玲對峙，直至員警獲報到場處理，許華因此受有
    頭皮撕裂傷、腳部與腹壁挫傷等傷害，而劉秀玲則受有左側
    前胸壁擦挫傷、頭部挫傷、臉部擦挫傷、頸部挫傷、左側肩
    膀挫傷、左前臂挫傷併皮下血腫、上腹部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許華、劉秀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劉秀玲、許華
    2人（以下逕稱其名）及其等辯護人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
    ，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
    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
    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
    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
    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劉秀玲部分：
　　上述事實業據劉秀玲於本院審理時時坦承不諱（本院易字卷
    第37、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華、證人即本案會館負
    責人吳鳳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大致相符（偵卷第7至11
    、19至21、91至93頁），並有許華之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診
    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
    暨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在卷可稽（偵卷第23、51至55頁、本
    院易字卷第51至61頁），足認劉秀玲上述任意性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而可憑信。
二、被告許華部分：
　　訊據許華固坦承於上述時地有抓劉秀玲頭髮之事實，惟否認
    有何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是劉秀玲先打我的云云（本院易
    字卷第45頁）。辯護人則為許華之利益辯稱：許華並無傷害
    劉秀玲之故意，許華是迫於生命身體危險才退到本案會館門
    口持黑傘防衛等語（本院易字卷第47頁）。惟查：
　㈠許華與劉秀玲於本案會館內已有互相攻擊傷害之事實：
　1.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延吉街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
    51至55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24：25時，許華自畫面左側跨越馬路走至
    畫面右下方，進入本案會館內。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2：13時，劉秀玲自畫面右下方騎乘電動
    車至本案會館前停放，進入本案會館內。
　⑶畫面顯示時間00：35：55時，許華右手持黑色長柄雨傘，自
    本案會館內倒退走出，面對會館內說話，手中雨傘指著會館
    內部，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會館，
    直到員警抵達現場。
　2.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八德路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
    55至61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35：54時，許華手持長柄雨傘自本案會館
    倒退至道路，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
    會館。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7：02時，可見許華前方、本案會館內伸
    出一持短刀的手臂，朝許華方向揮舞。
　⑶畫面顯示時間00：42：54時，1輛警車在本案會館前停放，2
    名制服員警下車走向許華。
　3.綜合上述2段勘驗影片之內容，可知劉秀玲有持刀在本案會
    館外向許華揮舞，但經前述勘驗內容，並未見雙方有互相朝
    對方攻擊行為，僅互持工具對峙及對話；互核證人吳鳳嬌於
    警詢時證稱：劉秀玲、許華雙方在店裡看到，便開始起口角
    糾紛，之後2人打起來，我沒有看清楚誰先動手，由店內炒
    到店外，在店外就沒有再打架，劉秀玲拿店裡的水果刀，許
    華拿黑的雨傘，2人打成一塊等語（偵卷第20頁），參以許
    華於員警到場後製作筆錄時所拍攝之頭部刀傷的傷勢照片、
    劉秀玲之頸部紅腫挫傷傷勢照片（偵卷第53至55頁），足徵
    劉秀玲及許華2人於本案會館內已有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
　㈡許華所為難認屬正當防衛：
　1.劉秀玲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指述：我問許華為什麼
    到處造謠說我喜歡別的男人？她說我沒有證據，我以為她手
    指過來是要打我，我就出手，一開始在店內許華抓我頭髮，
    我也抓她頭髮，互拉頭髮，後來我先鬆手，許華就轉身拿黑
    傘要打我，所以我也拿了1把水果刀，2人就互毆起來等語（
    偵卷第15、88頁，本院易字卷第45頁）；許華於警詢及本院
    審理時亦自承：劉秀玲一進店裡就打我1巴掌，然後雙手抓
    我頭髮，我也雙手抓她頭髮，動手過程有互相叫罵，僵持了
    一會，劉秀玲邊罵邊走到店裡冰箱上拿水果刀砍我右額頭1
    下，我就跑出店外拿雨傘要自衛，劉秀玲就衝出來說要砍死
    我，我們在店門口叫囂等語（偵卷第9至11、92頁，本院易
    字卷第45、46頁），而證人吳鳳嬌亦證述：雙方起口角後打
    起來等語（偵卷第20頁），可見被告2人在本案會館內已有
    互相拉扯攻擊之情，且依許華所述，難認其係出於防衛自己
    之意思而為之。
　2.雖劉秀玲在本案會館外有持水果刀向許華揮舞，而許華亦持
    黑色雨傘朝向劉秀玲，但雙方於店外僅互相以言語叫罵及對
    峙，並無發生其他傷害行為，亦無從以許華事後持傘保護防
    衛自己安全之舉，反推其於本案會館內亦屬正當防衛之情，
    是許華及其辯護人之主張難認可採。
　㈢依許華自述攻擊劉秀玲之身體部位，亦與劉秀玲於案發當日
    前往急診後，經醫師診斷之傷勢大致相符，有臺安醫院診斷
    證明書在卷可佐（偵卷第25頁），足認許華有於本案會館內
    ，徒手攻擊劉秀玲之行為，與劉秀玲經診斷後之傷勢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衡諸上述證人吳鳳嬌、劉秀玲之證述內容，
    可見於案發前劉秀玲因質疑許華有在外造謠流言，2人因此
    發生口角衝突，堪認許華因被質疑言行，未能妥適控制情緒
    下，而對劉秀玲有所不滿之情，則被告主觀上應有傷害劉秀
    玲之動機及意欲存在。
四、綜上所述，被告許華上述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
    ，是被告2人上述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罪數關係：
　　被告2人各自基於同一之傷害犯意，在上述時間、地點，互
    相接續徒手毆打對方，各該行為之時間、地點密接，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
    接續犯，而各論以包括之一罪。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劉秀玲因懷疑許華在外散佈謠言，而有影響其與配偶間感情，與許華於本案會館內發生口角糾紛，竟不思控制情緒、尊重他人，循理性方式、合法途徑解決爭端，許華因不滿劉秀玲之言詞過當而出手傷人，被告2人進而互毆，致雙方各自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均屬不該；考量劉秀玲犯後坦認犯行、許華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雙方未能達成和解並賠償各自之損害，劉秀玲先出手傷害許華之起因及持水果刀傷害之情節、被告2人各自所受傷害程度；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學經歷、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49頁），暨被告2人犯罪動機、素行、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肆、關於沒收部分之說明
　　本案所扣案之水果刀及黑色雨傘固為被告2人互相所持之工
    具，惟該等物品均為本案會館所有，且屬日常生活可見之物
    ，價值亦非高昂，可於一般商店輕易購得，尚無可藉由剝奪
    其所有而達杜絕或預防相類犯罪再度發生之作用，因認欠缺
    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秀玲



選任辯護人  賴國欽律師
輔  佐  人  謝海風




被      告  許華  


選任辯護人  楊敏玲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0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秀玲犯傷害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許華犯傷害罪，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秀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凌晨0時32分前後，在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樂適足體養生會館（下稱本案會館）內，向許華質問是否有在外散布劉秀玲「喜歡別的男人」等謠言（許華被訴涉嫌誹謗部分，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雙方一語不合，竟俱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互相出手毆打、拉扯對方之頭髮及身體部位，劉秀玲更持本案會館內水果刀企圖揮砍許華，許華則自會館內退出會館外，並持黑色雨傘與劉秀玲對峙，直至員警獲報到場處理，許華因此受有頭皮撕裂傷、腳部與腹壁挫傷等傷害，而劉秀玲則受有左側前胸壁擦挫傷、頭部挫傷、臉部擦挫傷、頸部挫傷、左側肩膀挫傷、左前臂挫傷併皮下血腫、上腹部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許華、劉秀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劉秀玲、許華2人（以下逕稱其名）及其等辯護人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劉秀玲部分：
　　上述事實業據劉秀玲於本院審理時時坦承不諱（本院易字卷第37、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華、證人即本案會館負責人吳鳳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大致相符（偵卷第7至11、19至21、91至93頁），並有許華之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在卷可稽（偵卷第23、51至55頁、本院易字卷第51至61頁），足認劉秀玲上述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
二、被告許華部分：
　　訊據許華固坦承於上述時地有抓劉秀玲頭髮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是劉秀玲先打我的云云（本院易字卷第45頁）。辯護人則為許華之利益辯稱：許華並無傷害劉秀玲之故意，許華是迫於生命身體危險才退到本案會館門口持黑傘防衛等語（本院易字卷第47頁）。惟查：
　㈠許華與劉秀玲於本案會館內已有互相攻擊傷害之事實：
　1.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延吉街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51至55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24：25時，許華自畫面左側跨越馬路走至畫面右下方，進入本案會館內。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2：13時，劉秀玲自畫面右下方騎乘電動車至本案會館前停放，進入本案會館內。
　⑶畫面顯示時間00：35：55時，許華右手持黑色長柄雨傘，自本案會館內倒退走出，面對會館內說話，手中雨傘指著會館內部，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會館，直到員警抵達現場。
　2.經本院勘驗卷內之八德路旁路口監視器畫面（本院易字卷第55至61頁），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00：35：54時，許華手持長柄雨傘自本案會館倒退至道路，並不時往其前方伸直該雨傘、以左手指向本案會館。
　⑵畫面顯示時間00：37：02時，可見許華前方、本案會館內伸出一持短刀的手臂，朝許華方向揮舞。
　⑶畫面顯示時間00：42：54時，1輛警車在本案會館前停放，2名制服員警下車走向許華。
　3.綜合上述2段勘驗影片之內容，可知劉秀玲有持刀在本案會館外向許華揮舞，但經前述勘驗內容，並未見雙方有互相朝對方攻擊行為，僅互持工具對峙及對話；互核證人吳鳳嬌於警詢時證稱：劉秀玲、許華雙方在店裡看到，便開始起口角糾紛，之後2人打起來，我沒有看清楚誰先動手，由店內炒到店外，在店外就沒有再打架，劉秀玲拿店裡的水果刀，許華拿黑的雨傘，2人打成一塊等語（偵卷第20頁），參以許華於員警到場後製作筆錄時所拍攝之頭部刀傷的傷勢照片、劉秀玲之頸部紅腫挫傷傷勢照片（偵卷第53至55頁），足徵劉秀玲及許華2人於本案會館內已有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
　㈡許華所為難認屬正當防衛：
　1.劉秀玲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指述：我問許華為什麼到處造謠說我喜歡別的男人？她說我沒有證據，我以為她手指過來是要打我，我就出手，一開始在店內許華抓我頭髮，我也抓她頭髮，互拉頭髮，後來我先鬆手，許華就轉身拿黑傘要打我，所以我也拿了1把水果刀，2人就互毆起來等語（偵卷第15、88頁，本院易字卷第45頁）；許華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亦自承：劉秀玲一進店裡就打我1巴掌，然後雙手抓我頭髮，我也雙手抓她頭髮，動手過程有互相叫罵，僵持了一會，劉秀玲邊罵邊走到店裡冰箱上拿水果刀砍我右額頭1下，我就跑出店外拿雨傘要自衛，劉秀玲就衝出來說要砍死我，我們在店門口叫囂等語（偵卷第9至11、92頁，本院易字卷第45、46頁），而證人吳鳳嬌亦證述：雙方起口角後打起來等語（偵卷第20頁），可見被告2人在本案會館內已有互相拉扯攻擊之情，且依許華所述，難認其係出於防衛自己之意思而為之。
　2.雖劉秀玲在本案會館外有持水果刀向許華揮舞，而許華亦持黑色雨傘朝向劉秀玲，但雙方於店外僅互相以言語叫罵及對峙，並無發生其他傷害行為，亦無從以許華事後持傘保護防衛自己安全之舉，反推其於本案會館內亦屬正當防衛之情，是許華及其辯護人之主張難認可採。
　㈢依許華自述攻擊劉秀玲之身體部位，亦與劉秀玲於案發當日前往急診後，經醫師診斷之傷勢大致相符，有臺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偵卷第25頁），足認許華有於本案會館內，徒手攻擊劉秀玲之行為，與劉秀玲經診斷後之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衡諸上述證人吳鳳嬌、劉秀玲之證述內容，可見於案發前劉秀玲因質疑許華有在外造謠流言，2人因此發生口角衝突，堪認許華因被質疑言行，未能妥適控制情緒下，而對劉秀玲有所不滿之情，則被告主觀上應有傷害劉秀玲之動機及意欲存在。
四、綜上所述，被告許華上述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是被告2人上述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罪數關係：
　　被告2人各自基於同一之傷害犯意，在上述時間、地點，互相接續徒手毆打對方，各該行為之時間、地點密接，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各論以包括之一罪。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劉秀玲因懷疑許華在外散佈謠言，而有影響其與配偶間感情，與許華於本案會館內發生口角糾紛，竟不思控制情緒、尊重他人，循理性方式、合法途徑解決爭端，許華因不滿劉秀玲之言詞過當而出手傷人，被告2人進而互毆，致雙方各自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均屬不該；考量劉秀玲犯後坦認犯行、許華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雙方未能達成和解並賠償各自之損害，劉秀玲先出手傷害許華之起因及持水果刀傷害之情節、被告2人各自所受傷害程度；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學經歷、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49頁），暨被告2人犯罪動機、素行、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肆、關於沒收部分之說明
　　本案所扣案之水果刀及黑色雨傘固為被告2人互相所持之工具，惟該等物品均為本案會館所有，且屬日常生活可見之物，價值亦非高昂，可於一般商店輕易購得，尚無可藉由剝奪其所有而達杜絕或預防相類犯罪再度發生之作用，因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